《三亚市贯彻落实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第15项措施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

	整改措施
	措施序号（15）：针对5个自然保护地未完成总体规划编制问题，将琼南岭森林公园、青梅港红树林保护区、三亚河红树林保护区3个保护地纳入整合优化方案；2024年启动南山洞中山森林公园、三亚红树林保护区（原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）2个保护区规划编制工作，2025年底前上报。

	整改牵头单位
	三亚市林业局

	整改时限
	2025年底前

	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周先生  88359586

	整改完成情况
	2025年6月完成《三亚市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方案》编制，琼南岭森林公园、青梅港红树林保护区、三亚河红树林保护区已按要求纳入整合优化方案。三亚红树林保护区、南山洞中山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启动，并按计划推进。后因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调整，三亚红树林保护区归并至海南三亚红树林国家级湿地公园（原海南三亚河国家级湿地公园），南山洞中山森林公园撤销。鉴于保护地管理归属与范围调整，原总体规划的编制规则和核心依据发生改变，为确保规划的合规性，并与即将批复的整合优化方案保持一致，规划编制工作暂停。待国家批复我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后，再继续推进规划编制工作。

	验收意见
	同意验收

	工作成效
	琼南岭森林公园等3个保护地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，实现了保护范围的科学精准划定。启动三亚红树林保护区等2个保护地规划编制工作，后续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调整及时暂停相关规划，确保了后续规划工作与国家最新规范和要求有效衔接。通过整合优化与规划编制的统筹实施，自然保护地范围厘清，布局合理，规范化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。


